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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2234311][bookmark: _Toc521058907][bookmark: _Toc293560326][bookmark: _Toc20908][bookmark: _Toc482084458]一、监理服务内容：黄山市屯溪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建及管理的项目，监理服务费为5万元（含5万元）以上至30万元（不含）以下的监理项目。
二、相关要求需承诺
1、监理要求：中标后所有工程施工至竣工验收各阶段的进度、质量、投资控制、安全、文明施工、合同、信息管理和组织协调等监理服务和相关配套服务。 
2、工程建设的质量控制：监督检查承包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措施的运行情况。审查承包人的施工方案及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和质量认证材料和相关验收标准的实用性。按合同约定，对用于工程材料进行见证取样、平行检验。审查承包人对质量的自评结果，组织或参加各阶段的验收。采取旁站、巡视、检查方法保证质量，及时处理质量事故和质量问题，利用质量计划、质量实施、质量检查、质量问题和事故处理的循环原理来保证质量目标的实现。
3、工程建设的进度控制：审查承包人的施工总进度计划和阶段性施工进度计划。检查施工进度计划的实施情况，发现实际进度严重滞后于进度计划且影响合同工期时，应采用有效的纠偏措施加快施工进度。
4、工程建设的投资控制：审核承包人提交的工程款支付报审表中的工程量和单价及付款金额。编制月完成工程量统计表，对实际完成量与计划完成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偏差，应提出调整建议。严格控制隐蔽工程签证和设计乱变更等增加投资现象发生。对工程结算进行初审。
5、工程建设中的安全管理：根据法律法规、工程强制性标准，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的职责。检查承包人现场安全生产体系、规章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情况。审查各种专项方案和承包人的单位资质、个人资质以及施工机械和设施的安全许可验收手续。重点巡视检查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的实施情况，发现未按专项方案实施的要发整改通知，要求承包人整改，对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的，要向主管部门报告，配合主管部门处理安全事故。
6、工程建设中的合同管理：
6.1合同的签订：监理应站在公证的立场上协助建设单位与承包人进行施工总合同的签订。
6.2合同的日常管理：监理应熟识理解合同中的各项条款，熟知哪些分部分项工程是分包的、哪些材料、构配件及设备是建设单位供应的、哪些是自身应监理的范围等。督促各方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履行合同。
6.3合同争议处理与解除：要了解合同的争议情况。及时与合同争议双方进行磋商，提出处理方案，使争议双方达成意见一致。合同解除应严格按程序办理。做好合同解除的善后工作。
6.4从严控制设计变更，发生变更应进行协商、洽谈，计算出造价，最后确定变更造价。
7、工程建设中的信息管理：有效的决策建立在数据和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施工过程中要明确规定收集信息的种类、渠道和职责、保证信息的准确可靠。在实施过程中的各种记录、会议记录、试验、检验检查的结果均是信息的反馈。利用这些信息可以作出准确的判断。这些信息应及时整理归类归档。
8、工程建设中的协调工作：在施工过程中不仅要协调好建设单位与承包人的关系，也要协调设计、投标人等关系，使各方在和谐的氛围中工作。
9、其他承诺：
9.1在监理期间要求总监或总监代表每月在工地上不少于20天，每天不少于6小时，否则将接受业主200元/天处罚。情况严重无法履职的，业主视同违约，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其它监理人员不少于24天。在检查中发现监理人员不在现场一次的，招标人对监理公司予以口头警告，检查中二次不在现场的，招标人对监理公司发出书面整改通知书，检查中三次不在现场的，罚款500元，在今后现场检查中仍发现监理人员不到位的，招标人有权终止监理合同，并对监理公司今后在本区范围内的监理服务项目予以限制。
9.2因监理失责造成的工程损失，监理单位须按国家规定赔偿业主方损失和接受处罚，并报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9.3承诺协助和配合业主、代建单位办理相关证件等事宜。
9.4已充分考虑工期延迟等因素，如工程延期，不追加监理费。
9.5投标人须承诺，入库后，所监理的项目工程税收入屯溪区区级库。
10、其他要求
10.1小型项目投标人用户登记库用户单位应严格遵守《招标投标法》及相关规定，一经被监管部门查实存在弄虚作假、串通投标、挂靠、非法分包、转包等行为的，取消其用户资格、清除出库。
10.2监理项目不计取延期监理服务费；
10.3中标后须协助业主办理项目后续相关证件。

